
印铸刻字业暂行管理规则

(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批准　1951年8月15日公安部发布　根据2024年1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第一条　为加强社会治安，保障印铸刻字业的合法经营，防范不法分子伪造假冒，特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凡经营铸造厂、制版社(制造钢印、铜版、胶版、石印版、珂罗版、火印、锌印、证明牌号等)、印刷局(以机械或化学材料印刷簿册、证券、商标等)、证章店、刻字店、刻字摊(雕刻戳记、印版、印章、胶皮印等)及所有上属性质之营业者，不论专营、兼营、公营、私营，(国家机关专用不以营业为目的者例外)或属何国籍，除法令另有规定者外，均依本规则管理之。
第三条　公章刻制经营者取得市场监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后，应当在5日内将以下信息材料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
(一)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法定代表人、经营负责人及从业人员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三)标注安全防范设施的经营场所内部结构平面图；
(四)公章刻制和信息备案设备清单；
(五)内部管理制度和安全制度。
公安机关能够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获得的备案信息，不要求当事人提供。
公章刻制经营者上述备案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当自有关变化发生之日起15日内向原备案公安机关更新备案信息。
公章刻制经营者终止公章刻制业务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办理备案注销。
第四条　凡在本规则颁布前，已开业之印铸刻字业，均须补办第三条规定之手续。
第五条　凡经营印铸刻字业者，均须遵守下列事项：
(一)公章刻制经营者应当核验刻制公章的证明材料，采集用章单位、公章刻制申请人的基本信息，并应当在刻制公章后1日内，将用章单位、公章刻制申请人等基本信息及印模、刻制公章的证明材料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
(二)凡经营印铸刻字业者，均需备制营业登记簿，以备查验。属本条第一项规定之各印制品，承制者一律不准留样，不准仿制，或私自翻印。
(三)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须迅速报告当地人民公安机关：
1．伪造或仿造布告、护照、委任状、袖章、符号、胸章、证券及各机关之文件等。
2．私自定制各机关、团体、学校、公营企业之钢印、火印、徽章、证明、号牌或仿制者。
3．遇有定制非法之团体、机关戳记、印件、徽章或仿制者。
4．印制反对人民民主、生产建设及宣传封建等各种反动印刷品者。
[bookmark: _GoBack](四)凡印刷铸刻本条第三项所规定之各项物品者，除没收其原料及成品外，得按照情节之轻重，予以惩处。
(五)对人民公安机关之执行检查职务人员，应予协助进行。
第六条　公安机关可以通过网络等方式，便利公章刻制经营者备案，并应当向备案的公章刻制经营者免费提供或者协助其安装公章刻制信息备案系统软件。
第七条　违反本规则第三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的，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逾期不改正的，对公章刻制经营者处3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公章刻制经营者备案时提供虚假信息的，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规则第五条第一项规定的，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1个月至3个月，对公章刻制经营者并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由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八条　凡遵照本规则各条规定进行报告、检举，因而查获重大罪犯、破获重大案件者，由公安局酌情予以名誉或物质奖励。
第九条　省级以上人民公安机关，得依据本规则之精神，制定补充办法；县(市)级人民公安机关如有制定补充办法之必要时，须经省级人民公安机关批准。
第十条　本规则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批准，由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发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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